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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C_BA_E5_BB_BA_E7_c57_646899.htm 本文针对目前在劳

务分包中出现较多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

管理办法，以减少建筑劳务市场中的纠纷。 引言 为进一步规

范建设领域的劳动用工行为和工资支付行为，解决施工企业

中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各地

方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建设部下发的《关于建立和完善

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建市[2005]131

号文件），都陆续出台了许多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规章制度。

但由于市场环境及部分市场主体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诚信意识缺失、社会责任感不强，甚至出于转嫁市场风险等

原因，导致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背离

法律法规的现象，加上“包工头”仍是目前许多建筑施工中

劳务分包的实质主体，这些因素都直接造成了劳务纠纷频发

，甚至出现许多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安定及企业造成诸多不

良影响。 1目前我国建筑施工领域劳务分包主要存在的问题

1.1合同主体不符合法定要求，很多都是“包工头”直接与施

工企业签订劳务合同。一个工程项目，在开工领取施工许可

证时，应当提供施工企业与具有劳务分包资质企业单位之间

的劳务合同，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劳务公司只是一个应付国家

制度的摆设，仅是被挂靠的一个皮包公司，在现场实际施工

的班组仍是由“包工头”组织和管理的，且这些班组人员与

劳务公司之间根本没有正规有效的用工合同。“包工头”直

接与施工单位签订了合同，甚至是直接与项目部签订了合同



，而且还存在“包工头”签了合同后再转手分包给其他包工

头的现象，也就是再分包或转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包

工头”众多，市场混乱，使得发包人处于强势地位，发包人

利用买方的这种强势，往往直接与“包工头”签订很不利于

承包人的合同，甚至存在大量的未签合同先干活儿的现象。

而承包人也一样具有强势，工人们往往在“包工头”的授意

下停工闹事，利用合同漏洞讲各种条件抬高合同价格。这样

一旦发生纠纷往往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进而引起群体性事

件的发生。 1.2同中的价格条款中没有单价分析表。一个工程

在实际施工中有很多道工序或工作内容，例如在住宅工程中

，泥（瓦）工一般是负责基础土方的修整、基础和主体的砌

筑、混凝土结构工程中的浇筑混凝土工作，而在很多分包合

同中都是一个综合单价，在我国很多地区一般都是按建筑物

的建筑面积为计量单位约定一个价格，而没有详细的划分挖

土方是怎么计量和计价，砌筑中的普通砖是怎么计价，砌块

是怎么计价，浇筑混凝土时的泵送混凝土是怎么计价，利用

垂直运输工具和人工浇筑是怎么计价。同样在木工、钢筋工

、抹灰工、油漆工的分包合同中也存在诸多这样的现象。因

为没有详细的单价分析表，在工程施工过程按已完工程量付

款则无法计量工程进度款，如果这些工作内容中的一项施工

工艺变更，则也没有相关依据调整合同价格。而且大多合同

中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同样不够明确，一些工作究竟应该谁来

做在合同中找不到明确的依据，承发双方争执和纠纷就再所

难免。 1.3合同条款中关于进度、质量、安全及现场管理制度

的要求不够细，或不够明确。在合同中对进度的要求只是一

个总的工期要求，在实际发包中，往往是一个分包队伍只是



承包某一分项工程，在施工中受其他工程的进度制约，同时

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发生变化，最后工期达不到合同要

求，而发包人却最后按合同办事，使得承包人受到损失。在

安全要求上不明确劳保用品由谁提供，如安全帽、安全带是

由发包人统一提供还是由承包人自行配备不明确，还有就是

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是由发包人安装还是由承包人自己设置

不明确。对工序质量的检查标准和规定不完善，平时在拨付

进度款时没有严格的检查和验收就付了进度款，有些工程直

到在竣工验收时才发现问题，这时承包人合同款已经拿得差

不多了，工人也都撤场了，再让承包人来返工处理就会引起

很多麻烦。现场的各项管理制度在签订合同时没有提供，仅

写明承包人进场必须遵守现场及发包人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

，这些制度里有很多处罚条款，这些条款在签订合同时承包

人并不清楚，进场施工时往往会受到许多处罚，结算时被扣

除这部分罚金就会很不高兴，甚至引起纠纷。1.4工人工资支

付和完工结算的条款不合理、不明确，进度款支付不及时，

完工时尾款迟迟不付，导致工人不能按时领到工资而恐慌或

闹事。在合同中，发包人对承包人确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保

障缺少规定，对进度款的计量约定不明确；有的发包人在完

工应该进行结算时，以没有和建设单位结算、或还没有通过

竣工验收、没有核算好工程量等各种理由拖延支付，而劳务

承包方因为没有应急资金支付给工人就会导致工人集体性事

件的发生。有的发包人在发放工程款时直接发到了“包工头

”的手中，而“包工头”并没有足额的发放到工人手中，甚

至有的“包工头”卷款私逃，最后工人不得不向发包人讨要

工资，而发包人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维护社会安定，则必须再



支付给这批工人应得的工资。 上述几方面的问题在目前的建

筑市场上均比较常见，归根结底还是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的

不规范，承发包双方的法律意识不强，合同管理工作不够细

致和重视，在施工过程中往往造成参建各方的经济利益受损

，影响企业形象。 2加强劳务分包合同管理的措施 要响应建

设部[2005]131号文件精神，发包人切实做好合同签订工作中

对承包人的资质审查工作，杜绝直接与“包工头”签订合同

的形象。在选择承包人时，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劳务分包企

业进行发包，有些合作多年的“包工头”不具备劳务资质，

可以要求他们包括他们的每一个工人与具有劳务资质的劳务

分包企业签订劳务合同，审查劳务企业派遣到施工现场的每

一个工人是否都有合同，是否劳务企业都为这些工人缴纳了

劳动保险及参加了社会保险。在招标或合同谈判时，要求劳

务企业要为工人缴纳意外保险，并要求劳务企业具有安全管

理人员和支付工人工资的保证金。同时，国家、各地方政府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及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检查，定期

不定期的到施工现场进行检查，重点检查现场的每个工人是

否都与劳务公司签有用工合同，检查承包人是否具有相应的

劳务分包资质，对检查出来的问题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要

对发包人及承包人给予行政处罚和通报批评。 相关推荐

：#0000ff>建筑施工合同的管理 更多推荐：#0000ff>2011年注

册建筑师考试成绩查询时间汇总 #0000ff>2011年注册建筑师考

后真题及答案交流专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